
丰政办发〔2010〕24号

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北京市丰台区统计局主要职责

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

各街道办事处、乡镇政府，区政府各委、办、局，各区属机构：

《北京市丰台区统计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

定》经区机构编制委员会审核，已经区政府批准，现予印发。

二O一O年一月十四日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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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丰台区统计局

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

根据中共北京市委、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的《北京市丰台

区人民政府机构改革方案》和《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政府关于机

构设置》的通知（丰政发〔2009〕45 号），设置北京市丰台区

统计局（简称区统计局）。区统计局是主管本区统计和国民经

济核算的区政府工作部门。

    一、职责调整

（一）将本区批发、零售贸易、餐饮业、市场和旅游的统

计调查工作职能交给北京市商业经济调查总队丰台分队承担；

（二）将本区农业、农村经济和社会的统计调查工作职能

交给丰台区农村社会经济调查队承担。

二、主要职责 

（一）贯彻执行国家关于统计方面的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

统计制度、统计标准，监督检查统计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统计

制度、统计标准的实施；负责研究制定本区统计工作管理措

施，组织协调全区统计工作，确保统计数据真实、准确、及

时。

（二）贯彻执行国民经济核算体系、各类统计标准和全国

统一的基本统计制度；组织协调各街道（地区）、乡镇和区政

府各部门的统计与国民经济核算工作。

（三）负责组织实施全区人口、经济、农业等重大国情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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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普查工作；会同有关部门拟订重大区情区力的普查及专项调

查计划、方案并组织实施；汇总、整理和提供有关区情区力方

面的统计数据。

（四）负责组织实施全区国民经济各行业的统计调查，收

集、汇总、整理和提供有关调查的统计数据，综合整理和提供

地质勘查、交通运输、邮政、教育、卫生、社会保障、公共事

业等全区性基本统计数据。

（五）负责组织实施全区能源、投资、价格、收入、科

技、人口、劳动力、旅游、社会发展基本情况、环境基本状况

等统计调查，收集、汇总、整理和提供有关调查的统计数据，

综合整理和提供资源、房屋、对外贸易等全区性基本统计数

据。

（六）负责组织全区各部门的经济、社会、科技和资源环

境统计调查，统一核定、管理、公布全区性基本统计资料，定

期发布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的统计信息。

（七）负责对全区国民经济、社会发展、科技进步和资源

环境的情况进行统计分析、统计预测和统计监督，向区委、区

政府及有关部门提供统计信息和咨询建议。

（八）负责制定全区性统计调查制度；负责区政府各部门

的统计调查计划、调查方案和制发的统计调查表的审批、备案

和指导工作；指导基层统计业务基础建设，建立健全统计数据

质量审核、监控和评估制度，开展对重要统计数据的审核、监

控和评估，依法监督管理涉外调查活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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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九）负责指导本区统计专业技术队伍建设、统计教育和

培训，负责统计从业资格认定工作，会同有关部门组织管理统

计专业资格考试。

（十）负责制定本区统计信息工程建设规划，建立并管理

本区统计信息自动化系统和统计数据库系统，组织建立和管理

本区宏观经济与社会发展基础数据库，制定各街道（地区）、

乡镇和区政府各部门及各直报单位统计数据库网络的基本标准

和运行规则。

（十）组织指导本区各街道（地区）、乡镇、各部门、各

单位统计基础工作建设；对全区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进行考

核。

（十一）承办区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。

三、内设机构

根据上述职责，区统计局设 8 个内设机构。

（一）办公室

负责机关党务政务工作；负责文电、会务、机要、档案等

机关日常运转工作；承担信息、信访、议案、建议、提案、安

全、保密、政务公开等工作；负责重要文件和事项的组织和督

查工作；负责党务监察、党风廉政及机关效能建设；负责编制

部门预、决算，管理机关财务、国有资产和后勤保障工作；负

责监督指导所属单位财务和国有资产管理工作。

（二）统计信息化办公室

负责研究拟订本区统计信息系统建设规划并组织实施；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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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为本区统计信息化建设提供技术支持和保障；负责指导本区

大型普查、专项调查及各专业统计数据处理与管理；负责本区

统计计算机网络和数据的安全保密；负责统计信息网站的技术

支持；负责本单位计算机软件、硬件管理。

（三）综合统计科

负责各部门制发统计调查制度的审批、备案；负责整理、

审核、编印综合统计资料，并进行统一管理和发布；负责全区

国民经济核算，对统计数据质量进行检查和评估；负责统计咨

询和相关宣传工作；负责统计监测和相关评价工作；负责组织

统计科学研究工作；负责统计课题的调研及调研报告、专项报

告撰写。

（四）城建统计科

负责组织实施全区固定资产投资、建筑业、房地产业、物

业管理的统计调查工作；负责对统计数据质量进行检查和评

估；组织指导相关企业事业单位加强本专业的统计基础工作；

负责撰写城建方面的统计分析和调研报告。

（五）工业统计科

负责组织实施本区工业、交通运输、邮电通讯、能源、水

资源的统计调查工作；负责对统计数据质量进行检查和评估；

负责对重点行业、重点企业进行监测评价；负责组织指导相关

企业事业单位加强本专业统计基础工作；负责撰写工业方面统

计分析和调研报告。

(六)人口社会科技统计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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负责组织实施本区人口和劳动就业、劳动报酬、职工收入

的统计调查工作；负责组织实施全区妇女、儿童发展规划统计

与监测；负责社会安全感调查工作；负责组织实施全区科技、

教育、文化、体育、卫生、服务业统计调查和信息咨询；负责

本区社会发展水平指标统计工作，对统计数据质量进行检查和

评估；组织指导本专业的统计基础工作。 

（七）教育法规科

负责研究制定本区统计干部、企事业单位统计员教育和培

训计划；组织实施统计岗位人员教育、培训、考试和管理工

作；负责统计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工作；负责制定本区统计

方面的制度、措施；负责对本机关制定的规范性文件进行合法

性审核；负责普法宣传教育工作；负责行政执法责任制工作；

监督检查统计法律、法规执行情况；负责统计违法违纪案件的

处理工作；承办核发《统计证》工作；负责涉外和民间社会调

查机构的资格认定和项目初审工作；承担本机关行政复议、应

诉的有关工作；组织统计执法行政处罚听证工作。

(八)人事科

负责机关人事管理和离退休人员的管理服务；负责机关群

团工作和计划生育工作。

四、人员编制

区统计局机关行政编制 31名。其中局长 1名、副局长 3

名，科级领导职数 8 正 3 副。

五、其他事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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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机关工勤编制 2名，随自然减员逐步核销。

（二）所属事业单位的机构编制事项另行规定。

六、附则

本规定由北京市丰台区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负责解释，

并对本规定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和评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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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题词：机构  通知

抄送：区委各部、委、室，区人大办、政协办，区法院、检
察院，区群团组织。

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2010年1月28日印发


